医学部全日制临床研究生在前期学院或科研机构研究工作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出生年月
	
	所在单位
	

	学科专业
	
	拟申请科研工作单位（学院或科研机构）
	

	申请科研工作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导师推荐意见：

                                   导师签名：           日期：

	单位（学院或科研机构）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日期：

	医学部研究生办公室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日期：


全日制临床研究生在前期学院或科研机构研究工作认定标准
为支持临床与基础学科的交叉及合作，本校附属医院招收的全日制研究生在前期学院或科研机构从事学位论文研究并符合下述3项条件的，由各单位提出申请，经工作小组办公室会同学部研究生办公室审核，可认定为该单位的研究生并按相应研究生享受的实验室面积标准配置到所在单位。
1.临床专业研究生拟在前期学院或科研机构从事实验研究者需提交经各单位审核后的申请表，报医学部研究生办备案；
   2.各单位向医学部公用房管理工作小组提交认定研究生申请名单同时须递交由医学部或各单位统一印制的研究生完整实验记录本；
3. 各单位向医学部公用房管理工作小组提交认定研究生申请名单同时须递交研究生发表有该署名单位的论文。
注：自2015年9月入学的研究生须同时符合上述3项条件，在读的往届研究生只须符合第3项条件即可。
                                       医学部
                                      2015/5/11
